
附件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行政执法“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事项
设立依据
法律层级

赋权条款 执法类别 抽查内容 抽查依据 抽查方式

1

中央储备
粮油监督
检查

行政法规、规章

1.《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第六条：
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中央储备
粮的行政管理，对中央储备粮的数量
、质量和储存安全实施监督检查。      
2.《中办、国办关于印发〈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第三条第六
款：负责对管理的政府储备、企业储
备以及储备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负责粮食流通监督检查，负责粮
食收购、储存、运输环节粮食质量安
全和原粮卫生的监督管理，组织实施
全国粮食库存检查工作。

行政检查

执行中央储备粮油收储、轮换、
销售、动用计划情况

《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第六条：……国
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中央储备粮的行
政管理，对中央储备粮的数量、质量和储
存安全实施监督检查。
《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国
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国务院财政部门按
照各自职责，依法对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
司及其分支机构、承储企业执行本条例及
有关粮食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重点地区
和企业进行
随机抽查。

中央储备粮油库存账实相符、账
账相符、质量安全、储存安全情

况2

3
政府储备直属企业不得从事粮食

商业经营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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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中央
事权政策
性粮油库
存监督检

查

行政法规、规章

1.《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六条：国
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流通的
管理、行业指导，监督有关粮食流通
的法律、法规、政策及各项规章制度
的执行。第三十四条：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依照本条例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
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用
粮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
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历年粮食最低收购价预案：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指导中储粮集团
公司执行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政
策，监测粮食市场价格，监督政策的
执行，指导督促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检查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情况和储
粮安全等情况。

行政检查

库存账实相符、账账相符情况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粮食
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对粮食经营者从
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用
粮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
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全国性检查
与随机抽查
、专项检查
和突击检查
相结合。根
据粮食流通
工作形势，
对重点地区
和企业进行
随机抽查。

5

库存粮食质量安全情况。结合落
实粮食质量安全属地管理责任，
重点检查其他中央事权政策性粮
油质量指标、储存品质指标和食

品安全指标

6
承储单位安全储粮工作和责任落

实情况

7
其他中央事权政策性粮油政策制
度、标准和技术性规范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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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粮食收购
活动监督
检查

行政法规、规章

1.《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六条：国
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流通的
管理、行业指导，监督有关粮食流通
的法律、法规、政策及各项规章制度
的执行。第三十四条：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依照本条例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
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用
粮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
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历年粮食最低收购价预案中：国家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指导中储粮集
团公司执行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政
策，监测粮食市场价格，监督政策的
执行，指导督促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检查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情况和储
粮安全等情况。

行政检查

粮食收购者具有粮食收购资格情
况以及执行粮食收购政策规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粮食收
购者收购粮食，应当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
准，按质论价，不得损害农民和其他粮食
生产者的利益；应当及时向售粮者支付售
粮款，不得拖欠；不得接受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的委托代扣、代缴任何税、费和其他
款项。第三十四条：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
照本条例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
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用粮的购销活动，
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
国家要求对粮食收购资格进行核查。

对重点地区
和企业进行
随机抽查，
指导地方粮
食行政管理
部门开展专
项检查。

9
国家政策性粮食收购参与者执行

国家粮食收购政策情况

10

政策性粮
食销售出
库监督检

查

行政法规、规章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六条：国家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流通的管
理、行业指导，监督有关粮食流通的
法律、法规、政策及各项规章制度的
执行。第三十四条：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依照本条例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
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用粮
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
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承担政策性粮食销售出库任务的
参与者执行销售出库政策制度、

标准及技术性规范情况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粮食
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对粮食经营者从
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用
粮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
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重点地区
和企业进行
随机抽查，
指导地方粮
食行政管理
部门开展专
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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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社会粮食
流通监督
检查

行政法规、规章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六条：国家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粮食流通的管
理、行业指导，监督有关粮食流通的
法律、法规、政策及各项规章制度的
执行。第三十四条：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依照本条例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
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用粮
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
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执行情况，向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报送统计数据

情况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粮食
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对粮食经营者从
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用
粮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
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应当根据国家要求对粮食收购资格
进行核查。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
从事粮食收购、加工、销售的经营者的粮
食库存低于（超出）规定的最低（最高）
库存量的，由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不足（超
出）部分粮食价值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
款，并可以取消粮食收购资格。
…

对重点地区
和企业进行
随机抽查，
指导地方粮
食行政管理
部门开展专
项检查。

12 商品粮原粮卫生和质量安全情况

13
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和省（区、
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保持必要

的库存数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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